
花蓮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府人訓字第 1090096201 號

正本：本府行政暨研考處（刊登公報不另行發文）

副本：本府人事處

主旨：本縣○○局科員呂○○提起再審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再審之訴駁回。」

茲抄發判決主文及理由，請查照。

說明：依據公務員懲戒判決執行辦法第 3 條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109 年度再字第 2141 號判決。

縣 長   徐   榛   蔚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室）主管決行】

裁判字號：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109 年再字第 2141 號公懲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9 年 05 月 06 日

裁判案由：再審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　　　　　　　　 109 年度再字第 2141 號

再 審 原 告　

即 受判決 人　呂○○　　　花蓮縣○○局科員

再　審 被 告

即原移送機關　花蓮縣政府　設花蓮縣花蓮市○○路 00 號

代　 表　 人　徐榛蔚　　　住同上

上列再審原告因違法失職案件，對本會 107 年度清字第 13129 號判

決提起再審之訴，本會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事  實

甲、再審原告再審意旨：

本人呂○○為花蓮縣○○局科員（男性，民國 00 年 0 月 0 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

Z000000000，戶籍地：花蓮縣吉安鄉○○○街 000 號）不服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107 年

度清字第 13129 號判決，特書此狀並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7 款、第 8 款及第

9 款提請鈞會撤銷原判決並再審，理由如下：

    本人自任職於花蓮縣○○局以來，無不兢兢業業，惟本人個性心直口快，多次於

辦公室內針對本人所見花蓮縣○○局濫用最有利標及濫用機關裁量權辦理採購案之弊

端大肆批評，因而造成局內長官針對本人之不平等待遇，本人在○○局已任職 10 年，

自畢業後，連續 3 年考績均為甲等，而後 7 年考績均為乙等，在○○局的職員內，從

未有人有此長達 7 年連續乙等之考績紀錄，而本人的功獎及績效於其他科員相比，從

未差異懸殊（如證物 1），最甚者為 104 年本人於○○局○○科擔任科員一整年，當年

度○○署評鑑績效優良，仍遭評考績乙等，而同科室另一吳姓科員於當年度 10 月份自

外縣市警察單位調職至本科擔任科員，任職不滿 3 個月，考績竟為甲等，足見本人所

述並非憑空臆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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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自 105 年 2 月份起任職於○○○○科擔任科員，當時彭○○為○○○○科科

長兼任○○○○科科長，一人身兼 2 個科室的科長，故其常常自稱業務繁忙，無法即

時於公文上用印，而本人曾利用一次與之前往分隊督勤的途中，與彭○○溝通有關公

文用印的事情，因本人心直口快，直接點破彭○○何以自稱業務繁忙，卻仍經常在外

兼課賺外快且無暇顧及公文用印，造成公文時效延宕等情事，爾後彭○○即稱會將印

章放置於桌上明顯處，並授權予本人用印於簡單之一般公文書，本人當時並未多想，

但事後推斷，此事已造成彭科長心中不悅而與本人有嫌隙，成為彭○○想設計陷害本

人的原因。

    本人自獲彭○○授權後，為加速公文行政效率，自 105 年 6 月份起，陸續均有持

彭○○職章代為決行簡單公文，未想到彭○○竟於 105 年年底在本人不知情之狀況下，

逕向局長舉報本人有盜刻印章等情事，彭○○明知自己長期都將印章放在辦公桌上，

居然還去向局長謊稱我盜刻印章？而局長知情後亦未召本人前去了解事情始末，而是

請政風室主任（時為劉○○）啟動調查，調閱本人 10至 12 月間所有代為用印之公文

書，而局長在 105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11時許才第一次召本人至其 4樓辦公室，僅稱有

案件需請我協助調查，爾後隨即將本人帶至 3樓另一辦公室，當時內有○○科科長林

○○及科員梁○○，均已準備做本人筆錄，旁邊並架有攝影機，局長不問緣由即稱本

人所為已涉犯罪，如不自行前往自首認罪則調查後隨即移送法辦，並要求本人將盜刻

之印章交出，本人當場明確表示未有盜刻科長印章之情形，局長還不信，又找了兩個

同事去搜索本人的辦公桌，證實了本人並無盜刻印章，局長面子掛不住後又改說那本

人就是偽造文書，要將本人移送法辦。

    本人針對此事始料未及，當時亦受限於未委任律師諮詢相關法律，加上本人曾向

局長表示本人係經授權用印，而非盜蓋科印章，亦未獲局長信任，故僅能無奈表示願

意前往法院自述，爾後政風室主任劉○○隨即表示當日下午有空幫我約檢察官，後經

本人表示下午請假，才改至 106 年 1 月 4 日。而本人前往法院自述時亦清楚表示本人從

未盜用彭○○印章，而是彭○○授權予我用印的，本人必須強調這點從未改變過。本案

因本人一開始無法提出證人彭○○授權用印之直接證據，故針對授權用印一事於前審

時聽從律師建議在訴訟上採不爭執之策略，但本人自始至終從未稱本人於公文書上之

用印係屬未授權之用印，亦無盜用科長印章之情事。

    另本人針對本案尚可提出諸多疑點，分述如下：

 1、證人簡○○及黃○○，當時均為○○○○科之職員，意即證人簡○○及黃○○之直

屬長官即為彭○○，其差假及考績等相關權益，均直接受彭○○之影響，依據經驗

法則判斷，一般人通常不會為了他人利益去得罪掌控自身權益的直屬長官係為人之

常情，縱長官所作所為有可非議之處，亦無法期待證人簡○○及黃○○在此等利害

關係下會做出對彭○○不利之證詞，爰前開兩名證人所為之證詞，應屬證明力薄弱。

況此 2位證人均已證實彭○○就是一個會「授權」予他人用印的科長，至於有沒有

真正授權，全由彭○○說了算，更何況彭○○經常外出兼課又沒有請假，根本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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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謂的代理人，可觀證人之證詞根本在說謊，故本人僅因今日與彭○○相處不

洽

因而被陷害未經授權用印，而其他科員亦有持科長印章用印之情事，卻無任何刑責，

為何？全憑科長口頭背書不是嗎？那今天不就全憑彭○○一張嘴，要誰死就死，要

誰活就活，如果單憑他毫無根據的口頭指控就入本人於罪，令本人先停職 10 個月

後又休職 1 年，這種判決不會過於草率且違反比例原則嗎？

 2、彭○○應訊時自稱將職（名）章放在桌上或抽屜，不會任意授權予他人使用，然而

據悉該職（名）章係為彭○○自行委外製作之連續章，並非公發之職名章，若如其

所述無授權予他人使用之意思，何需大費周章自己另行委外製作連續章並常態性置

於辦公桌上之明顯可見處？

 3、○○局所有公文均受公文整合資訊系統控管，而彭○○身為科長亦有系統帳號及權

限可查閱科室內所有公文收發或存查之流程（如證物 2），何以自稱在長達三個月

的時間內，竟全然不知有公文存查或發文？如果可以用太忙所以沒注意到等推託之

詞帶過，豈非有瀆職之嫌？更何況本人事實上已獲授權用印長達半年，此節已有違

一般經驗法則。

 4、本人於 105 年 10至 12 月期間共承辦 72 件公文（如證物 3），這代表尚有另外 37 件

公文是由彭○○用印決行的，如本人欲偽造文書，何以另外 37 件均交由彭○○決

行？正因為本人僅代為決行一般性簡單公文，故毫無越權之舉，亦無任何偽造文書

之犯意，全因本人被人陷害所致。

 5、本人於調查站應訊時曾提出見過同科室之科員均有被科長彭○○授權用印之情事，

並提請調閱相關人員承辦之公文，爾後均未見有相關調查。而據一審判決書中所述

，○○○○科內其餘科員，確有經彭員同意後而使用其職名章之情事，足見彭○○

確有授權予其他科員用印之經驗及習慣，並非僅有本人單一個案。另二審時高等法

院亦曾調閱彭○○之差假紀錄及簡○○簽辦彭員外出兼課之公文，經比對可發現彭

○○有多次不假外出兼課之紀錄，已違反兼課需請假之相關規定，更已符合貪污行

為，故本人所述彭○○經常不在辦公室，造成公文時效延宕，而彭○○為避免公文

延宕，乃授權本人用印，實為合情合理。

 6、本人在科室內尚有其餘 5位科員可見之狀況下，去彭○○桌上取得職名章用印於公

文書，且公文書內容均未涉及金錢或他人權益，僅為一般例行性之公文書，俗稱

垃圾公文，本人何以甘冒被同科室科員檢舉之極大風險去取科長職名章用印於無

法獲得任何自身利益或使他人獲得利益之公文書上？更遑論本人是於三個月內多

次用印，來來回回就算彭○○自稱沒看到，其它同辦公室裡的科員也都看到了，

這不就代表大家早就習以為常？行政機關內為了加速公文效率本就常有科長授權

下屬決行簡單公文之情形，早就見怪不怪，也沒有人會為了幾件垃圾公文就去檢

舉別人盜刻印章，況本人於持用彭○○職名章後從未模仿用印時間之數字及「發」

等中文字之書寫方式，本人當時身為任職內勤長達 8 年之資深公務員，如果真的有

犯罪意圖怎麼可能用如此草率的做法讓自己去落人把柄？就因為本人是經過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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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用印才會這樣做，若非彭○○蓄意陷害本人，本人怎可能落得如此官司纏

訟，還在一審後被停職，就為了一堆經過授權用印的垃圾公文？更不可能為了延

宕「垃圾公文」而被科長「盯」，彭○○根本就是憑空捏造陷害本人，於應訊時稱本

人延宕公文一節完全無任何實憑實據。

 7、本人於一審時曾詰問彭○○，自稱於得知本人擅自用印後是否有私下找本人先進行

溝通了解原因，彭○○稱無，而依據經驗法則，行政機關內科長若得知科員有擅

自用印之情形，通常會詢問科員為何擅自用印於公文書上，並視公文書內文狀況

先行了解事情原委，而非直接上報局長移送法辦，因為根本就沒有一個科室的科

長會為了垃圾公文去捅自己科室的科員，那不就等於是自己承認自己領導無方？

若如彭○○應訊時所稱僅是覺得要給予本人一個警惕，何以全無進行內部溝通即

上報局長？而局長又怎麼可能未徵詢科長懲處方式即擅自決定要將自己局的科員

移送法辦？爾後本人又詢問彭○○於通報局長後，是否有將印章收妥避免再被本

人擅自取用，彭○○亦稱無，而依據經驗法則，若科長已得知自己的印章有被盜

用之情事，應會將印章收妥嚴加控管，避免再受他人盜用，彭○○應訊時曾自述

於 12 月中得知本人盜用其印章，但事實證明本人於 12 月 22 日仍可取得其印章並

蓋用？其證詞與其行為明顯前後矛盾，另彭○○身為舉發人，又於應訊時有「不知

道○○局逼本人至法院自首」等語，明顯為推託之詞想置身事外，從頭到尾謊話連

篇，其所言已違背經驗法則。

次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5 年 01 月 23 日局考字第 00000000000 號書函中曾明文規

定，公務員如係於辦公時間兼任講師，尚須受每週不得超過 4小時之限制，並應以

事假或休假方式辦理。再比對本案原卷內花蓮縣○○局 106 年 12 月 12 日花消督字第

0000000000 號函有關科長彭○○於 105 年之請假紀錄及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花分

院貴刑文 107 上訴 113 字第 0000000000 號函函調彭○○於 105 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授課公文時間後可知，彭○○分別於 105 年 9至 12 月期間共有 8 次授課紀錄，

其中 3 次為請假後前往兼課（時間分別為 9 月 21 日 8- 12時及 14- 18時、10 月 24

日 14- 18時及 12 月 7 日 13- 15時），另有 5 次為未請假前往兼課(時間分別為 10 月

13 日 8時 30 分至 12時 30 分、11 月 16 日 14- 18時、12 月 1 日 10- 12時及 14- 16時、1

2 月 5 日 8- 12時及 12 月 22 日 14- 18時)，顯見彭○○明知外出兼課必須請假，卻仍

有多次便宜行事未請假即前往兼課之情形，並有違反每週不得超過 4小時上限之情

形，明顯故意違反法令，除嚴重影響科室內部辦公效率外，更符合貪污治罪條例第

1 條第 4 項第 6 款所述，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規命令，仍直接圖自己

不法利益並獲得利益者（如證物 4）。

    上開花蓮高等法院調查彭○○授課之資料僅為 105 年 9至 12 月期間之資料，如經

鈞會徹查，相信彭○○尚有更多違法亂紀不法兼課之情形存在，而彭○○因擔心自

己在外不法兼課貪污之事蹟會被本人揭露，故用計構陷本人，方有矢口否認授權本

人用印等陷害本人之行為，利用本人無法直接證明其授權用印之弱點，企圖讓局長

對本人做出調職處分，而本案發生後，局長卻是撤銷彭○○兼任科長之職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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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李○○至本科擔任科長，如果局長認為本人辦公有何不法之處，何以未將本人

調職而是撤換科長兼任之職務？這不就等於間接證實了局長其實心裡也知道是彭○

○的問題而非本人？

    依據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990 號刑事判決要旨：按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規定，倘檢察官所舉證據不足以說服審判法院，獲致行為人犯罪的確信心證，

其應受同法第 154 條第 1 項無罪推定的保障，亦即不能僅憑臆測，論處行為人罪責，

而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度再字第 4 號刑事判決：按犯罪事實應

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

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 2 項、第 301 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

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

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

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自不得遽為有罪之判決；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

之認定，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 30 年上字第

816 號、40 年臺上字第 86 號、76 年臺上字第 4986 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刑事訴

訟法第 161 條第 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

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

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

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

高法院 92 年台上字第 128 號判例參照）。又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

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 15

156 條第 2 項亦有明定。而彭○○為本案告訴人，其與本人處於相反之立場，其陳

述之目的，在使本人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

陳述薄弱。故彭○○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

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

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 94 年

度臺上字第 3326 號判決參照）。而本案除了依據彭○○單方面否認授權本人用印等

語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相關用印之公文書與彭○○之授權用印互為必然性之因

果之因果關係，不應據此論斷本人所用印之公文書即為未經授權用印之公文書。故檢

方從頭到尾除彭○○片面指控之詞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故本案不能斷言本人未

有獲彭○○授權用印之可能性，況可查彭○○貪污在先，欲陷害本人在後，而本人

自始至終毫無犯罪動機，何以斷然認定本人即未獲授權用印？而前述種種跡象均可

合理懷疑本人遭人陷害，若無其他積極證據，不應斷認本人違法。

    再者，依據大法官釋字第 396 號解釋：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惟保

障訴訟權之審級制度，得由立法機關視各種訴訟案件之性質定之。公務員因公法上職

務關係而有違法失職之行為，應受懲戒處分者，憲法明定為司法權之範圍；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對懲戒案件之議決，公務員懲戒法雖規定為終局之決定，然尚不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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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未設通常上訴救濟制度，即謂與憲法第十六條有所違背。懲戒處分影響憲法上人

民服公職之權利，懲戒機關之成員既屬憲法上之法官，依憲法第八十二條及本院釋

字第一六二號解釋意旨，則其機關應採法院之體制，且懲戒案件之審議，亦應本正

當法律程序之原則，對被付懲戒人予以充分之程序保障，例如採取直接審理、言詞辯

論、對審及辯護制度，並予以被付懲戒人最後陳述之機會等，以貫徹憲法第十六條保

障人民訴訟權之本旨；並依據公務員懲戒法第 46 條第 1 項：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合議

應本於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及依據公務員懲戒法第 46 條第 2 項：前項情形，經被付

懲戒人、代理人或辯護人請求進行言詞辯論者，不得拒絕。本案判決本人休職一年，

判決過重影響本人權益甚鉅，且本案尚有多處疑點未清，何以未予本人提請言詞辯

論之機會？致本人毫無申辯之機會，更何況現有制度亦已經大法官糾正要改成一級

二審之制度，而本人在現有一級一審制度下被重判還沒有任何言詞辯論之機會實在

不合理亦不合法，此節已違反憲法保障本人之訴訟權，故本人請求提起再審進行言

詞辯論。

    另本人亦要求傳喚新證人李○○（戶籍地址：屏東縣萬丹鄉○○村○○路 000 號

），李○○為本人當時同辦公事之同事，其可證明彭○○平時在科室內即有廣泛性

授權之情事，證實本案並非為本人單一個案，李○○現已為屏東縣○○局之職員，

已脫離花蓮縣○○局之管轄，相信能做出最公平公正之證詞。

    綜上，雖本人無法直接證實彭○○有授權用印之情事，但上述諸多跡象均顯示本

人確為被彭○○用計陷害，本人因個性心直口快心思單純，並基於信任同事之故，

未對於彭○○口頭授權一事思量太多，亦未對其錄音或要求其書面授權，惟上述種

種情事均為屬實，本人自任公務員以來一向潔身自愛，亦辦過大大小小車輛器材等

大型採購案件，從未有意圖不法之情事，更不可能會為了辦理一些毫無利害關係的

垃圾公文而有何不法意圖，況公務人員之操守及聲譽於本人至關重要，故特書此狀，

懇請鈞會勿聽信彭○○陷害本人之片面之詞，查明真相並還本人清白。

證物（均影本在卷）：

證物 1：本人考績及功獎紀錄。

證物 2：花蓮縣政府公文資訊整合系統相關介面。

證物 3：本人 105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承辦之所有公文列表。

證物 4：彭○○105 年 10- 12 月差假及兼課公文之貪污資料。

乙、再審被告花蓮縣政府答辯意旨：

    茲再審聲請人呂○○於任本縣○○局職務期間，因違法失職案件，經本府移付懲

戒，復經貴會判決休職期間壹年在案，再審聲請人遂向貴會提起再審，本案意見如

下：

    有關呂○○（以下簡稱呂員）再審內容提及考績連續 7 年考列乙等部分，本縣○

○局辦理年度考績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就其工作、操行、

學識、才能行之，呂員 7 年內歷經 4位主管，期間單位主管評核呂員考績皆為乙等，

並經考績委員會審議，首長覆核，並無不公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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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科長彭○○在外兼課乙節，呂員所附彭科長擔任講師資料，係彭科長依公務人

員請假規則第 4 條第 1 項第 8 款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擔任與其職務有關之講師，

藉以推廣宣導其業務，並經機關長官同意核假，而非在外兼課。

    次查呂員確實未經授權擅自盜用長官印章，已破壞公務機關分層負責之體制，亦

紊亂公務秩序，對長官與機關均造成損害。

    綜上有關本案長官對呂員並無不公平或污陷等情事；呂員確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第 7 條所定，公務員應誠實、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之旨，本府尊重貴會判決。

    理  由

一、再審原告呂○○自 105 年 2 月起擔任花蓮縣○○局（以下簡稱○○局）○○○○科

科員，業務職掌包含○○安全設備檢查之策劃與執行、公共危險物品安全管理、檢

查等事項，其明知依○○局收文簽辦程序，承辦人收受公文或辦理函稿，應送陳

其科長審核、裁決。詎再審原告竟基於盜用印章及行使偽造公文書之犯意，自 10

5 年 10 月 5 日至 105 年 12 月 22 日間，在該科之辦公室內，未經時任○○局○○○

○科科長兼代理○○○○科科長彭○○之同意，即盜用彭○○置於辦公室內之「○

○○○科科長彭○○」職名章，並於其所製作之公文上分別為用印及記載日期、時

間及批示文字等行為（詳如本會 107 年度清字第 13129 號判決附表所示），以此偽

造彭○○已行閱覽公文並審核完畢或彭○○另為決行發文意旨之公文書並提出行

使，足生損害於彭○○對於公文審稿、裁決之權及○○局就公文管理之正確性。嗣

再審原告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107 年度訴字第 22 號刑事判決論犯行使偽造公文書

13罪，各處有期徒刑捌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上開判決業經臺灣高

等法院花蓮分院於 109 年 3 月 27 日以 109 年度上更(一)字第 2 號刑事判決撤銷，

改判論處犯行使偽造公文書罪，處有期徒刑拾月）。再審原告上開行為，經本會於

109 年 2 月 5 日以 107 年度清字第 13129 號判決判處休職，期間壹年。再審原告不服

，據事實欄所載理由，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7、8、9 款，提起再審之訴。

二、公務員懲戒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應變更原判決

者」，係指於原判決時即已存在而不知之證據，現始知之或雖知之現始得調查斟酌

，且該證據足以動搖原判決之基礎者而言；又同條項第 8 款規定，「就足以影響判

決之重要證據，漏未斟酌」，得提起再審之訴。係指足以影響判決基礎之重要證據

，雖當事人已在前訴訟程序提出，然未經原判決加以斟酌者而言。再同條項第 9

款則係規定「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為牴觸憲法」

者而言。

三、查：（一）再審原告請求傳喚證人李○○證明彭○○平時有廣泛性授權之情事乙節

。然證人彭○○於再審原告所涉偽造文書案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審理中已證述未曾

授權給○○科科員使用其職名章製發或存查公文，此與證人即該科科員簡○○、黃

○○於偵查中之證述相符。又再審原告於刑事案件第一審及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上訴審審理中均未請求傳喚李○○作證，甚且於第二審上訴審審理中坦承未經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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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或同意，係因為爭取公文時效云云，此有上開第一審法院 107 年度訴字第

22

號及上訴審法院 107 年度上訴字第 113 號判決書可按。再本會審理其違法失職案件

時，再審原告於所提出之答辯狀亦未為上開主張及未請求傳喚李○○，更於狀內載

「被付懲戒人僅為加速行政流速而協助於公文書上用印，縱無證實獲主管授權」

等語，有其答辯狀可查。另再審原告於刑事案件第二審更審中雖亦曾具狀聲請傳

喚李○○，第二審法院認其於更審中始具狀傳喚李○○作證，核無調查之必要；有

第二審法院 109 年度上更(一)字第 2 號判決可稽。綜合上開資料，再審原告請求傳

喚李○○證明彭○○平時有廣泛性授權之情事乙節，與公務員懲戒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之「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應變更原判決者」不符。又其提出之如其

再審狀證物欄所載之其考績等與彭○○是否有廣泛性授權無關，亦均難認係新證據。

（二）再審原告於再審狀其餘無非以證人彭○○證述有矛盾，證人簡○○、黃○○

證詞證明力薄弱，以及其以彭○○職名章所處理均屬例行性公文，並未損及公眾利

益等等，經核並未具體指出本會原確定判決有何重要證據漏未審酌，更未指出有何

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而經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為牴觸憲法之情，均與公務員懲戒法

第 64 條第 1 項第 8、9 款規定不符。（三）依上，再審原告之再審應認顯無理由。

四、按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合議庭認為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

駁回之，公務員懲戒法第 68 條第 2 項後段定有明文。此為再審程序之特別規定。再

審原告之再審既經認為顯無再審理由，本會自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駁回之。其聲

請本會為言詞辯論，核無必要，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68 條第 2 項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6     日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第一庭

                            審判長委  員  姜仁脩

                                  委  員  洪佳濱

                                  委  員  邵燕玲

                                  委  員  吳謀焰

                                  委  員  蘇振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黃紋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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